
《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 15 部分：击剑场所》

国家标准编制说明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一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为规范击剑场所开放条件，以标准保障击剑运动项目的发展，中国击剑协

会组织申报了《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 xx部分：击剑场所》国家标

准制定项目计划，2007年5月15日正式下达了标准制定的通知，20070258-Q-451

《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 15部分：击剑场所》原由北京体育大学组

织编写工作，后因工作调整改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组织编写，由全

国体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进行归口。

（二）标准的起草单位及起草人

本标准的起草单位为：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、国家体育总局体育

器材装备中心、中国击剑协会、中国计量大学

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为：XXX、XXX、XXX、XXX 等。

（三）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

2020 年 6 月，国家体育总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发了《关于促进和规范社会

体育俱乐部发展的意见》，其中明确要求社会体育俱乐部要提高安全管理意识，

高度重视发展过程中的安全风险问题，加强风险管控、隐患排查治理以及安全

投入，切实提升社会体育俱乐部安全水平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为深化体教融合，进一步完善课外体育培训监管，2021 年 12 月，体育总局

制定了《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》，其中规定课外体育培训场地设施、课程、

从业人员、内部管理和安全等要求，并要求加快建立和完善制度标准规范，促



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。

2021 年 6 月，体育总局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赛事

活动安全监管服务的意见》，文件中明确要求强化安全保障，须建立健全应急

保障机制、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和落实安全措施。为促进大众击剑赛事活动规范

有序开展，2021 年 12 月，中国击剑协会发布了《中国击剑协会大众击剑赛事评

估评价管理办法（试行稿）》，其中对击剑项目赛事举办场所的各方面标准做

了量化规定。

上述各层级相关管理部门所发布的一系列制度文件，都在着重强调体育项

目课外培训活动和赛事活动，以及这些活动所在的场所一定要安全、规范，符

合各项目的标准要求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又恰逢我国大众击剑培训市场的快

速发展期，研制一部关于击剑活动场所的技术标准，并用以引导和规范击剑项

目培训、赛事等活动，确保击剑项目安全、可持续发展变得势在必行。制定本

标准旨在通过标准的发布实施，进一步提高对击剑项目活动场所安全管控、技

术规范及合规运营等方面的要求，进一步减少或杜绝击剑比赛和训练过程中出

现的意外伤害事故，为击剑项目的稳定发展保驾护航。

（四）主要工作过程

1、前期准备阶段

2021 年 9 月，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、国家体育总局器材装备中

心牵头，对现有国家标准、国际标准、击剑相关规则进行调研，并根据体育场

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系列标准框为基础，初步确定了标准内容范围，并形成

了标准编制计划。

2021 年 10 月~11 月查询了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和标准并进行了认真分析，

使该标准的制定能充分体现其先进性、合理性。



2、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

2021 年 9 月，国家体育总局通过公开征集标准起起草单位和起草人的方式，

面向全国发布征集通知。于 2021 年 11 月组成了有一定标准起草经验、专业水

平高的起草组，确定负责人，明确起草组成员及相关职责。

3、资料整理

2021 年 11 月，中国击剑协会负责收集国内外相关标准、比赛规则，完成击

剑场所场地设置、人员要求、卫生环境要求、安全保障等信息的收集。

4、形成草案稿

2021 年 12 月，根据中国击剑协会协会提供的材料，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

学研究所根据标准框架进行完善，于 2022 年 2月确定标准草案。

5、召开标准研讨会

2022 年 3 月 17 日，针对标准草案召开了标准内部讨论会议，邀请了业内专

家对标准内容进行了充分沟通，会后起草组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完善了标准内

容。

2022 年 4 月初由中国击剑协会定向发与少数击剑场所征求意见，并将意见

进行汇总，根据场所反馈意见修改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。

2022 年 4 月 28 日，起草组邀请了少量业内专家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草案专家

进行了研讨，会上专家逐条对标准条款进行了分析，其中存在较大争议的规定

为剑道的组内间距及组建间距，故起草组与会上保留争议，针对部分数据如击

剑运动训练区面积、剑道规格设置、剑道组间及组内间距、训练区域净空高度

等编制了调研问卷，面向社会公开进行调研问卷。

截止 2022 年 5月，共计回收了 45份问卷，因样本量较小故仅作为征求意

见稿的参考数据，将继续面向社会征求意见。



6、公开征求意见

2022 年 10 月底，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与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

（一）标准编制原则

适用性原则：结合全国击剑场所的实际情况，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合理

确定技术范围和技术指标。

可操作性原则：确保每项技术要求可实施、可验证。

规范性原则：按照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

起草。

（二）标准主要内容

本标准的基本内容共计 7章，包括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及定义、

从业人员资格，场地、设施设备条件，卫生环境要求，安全保障等。

1、范围

GB 19079 的本部分规定了击剑场所开放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与技术要求。

本部分适用于各类击剑场所面向群众健身开放时的经营管理工作。

2、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标准引用了以下文件：

GB/T 26344.1-2010 击剑器材使用要求 第 1部分：剑

GB 50222-2017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规范

3、术语和定义

本标准主要给出剑道、保护服、面罩、组内间距、组间间距的定义。

4、从业人员资格

本章对击剑教练员及救护人员的从业资格进行了规定。



其中击剑教练员的从业资格由于目前尚未开展职业鉴定，故参考了体育总局

办公厅印发的《课外体育培训行业规范》中第四章第十二条的规定，从六类证

书要求中汲取了适宜的要求。

5、场地、设施设备条件

本章对击剑场所使用面积、地面材质、净空高度 、灯光照度等方面进行了

具体的规定。

5.4 训练剑道规格应保证宽不小 1.5 m，长不小于 14 m。该规定源自《击

剑规则（2021 年 12 月翻译版）》第三章比赛场地的有关要求。根据现收集的

45家场所的问卷反馈我们了解到有 39家场所能够按照标准剑道设置，故在本标

准中直接采用了竞赛规则中剑道规格的规定。

5.5 组间间距离应不小于 1.5 m，组内间距应不小于 1 m。该规定参考了击

剑规则（2021 年 12 月翻译版）》第三章比赛场地的有关要求。

5.6 剑道与立柱或其他障碍物间隔大于 0.8 m。

5.8 训练区域净高应不小于 3.8 m。以成年击剑运动员平均身高及臂长为基

础，按击剑运动员持剑后臂展最大长度作为高度的最低要求。

5.9 训练区照明要求直接引用了 JGJ 153《体育场馆照明及检测标准》表

4.1.9 中的有关规定。

6、卫生环境要求

本章对环境、通风设施、温度等进行了基本的规定。

其中训练区域温度的有关规定参考了GB/T 18883-2002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

第 4 章 4.1 条中表 1的有关规定。

7、安全保障

本章从设备器材、从业人员、安全管理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规定。



三、主要试验验证分析

本标准参考了大量国际标准、规则及国家标准，以保证本标准的先进性和

实用性。本标准的相关条款基本符合《击剑规则（2021 年 12 月翻译版）》的要

求，如剑道的设置参考了《击剑规则（2021 年 12 月翻译版）》的相关要结合场

所实际运营情况制定的，并对相应的技术条款都经过了设备检定和试验验证。

国内相关检测单位及生产企业参与了本标准的部分条款试验，相应条款均易于

实施和执行。

四、本标准参照采用的国际或国内法规及相关标准

本标准参考了《击剑规则（2021 年 12 月翻译版）》、JGJ 153《体育场馆照

明及检测标准》等。

五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内容符合国家现行法律、法规要求和其他相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。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的分歧意见。

七、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

本标准建议为推荐性标准。

八、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建议（包括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、过渡办法等内

容）

1、组织措施：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的组织协调下，以标准起草组成员，成

立宣贯小组，小组成员由标准化技术人员及有关职能部门人员组成。

2、技术措施：标准贯彻细则由标准化技术人员负责起草，其他部门职能人

员参与制定，并下发至各部门。技术人员持续跟踪标准贯彻的过程，并对其中

出现的技术问题进行协调、记录，进行长期监督检查工作。



3、宣贯培训：准归口单位进行标准贯彻指导，组织标准宣贯培训班，组织

撰写标准宣贯材料，由标准制定人员主讲。各职能部门人员要经常参与行业协

会组织的各项活动，使相关人员拥有标准、了解标准、熟悉标准、执行标准。

4、过渡办法：本标准建议发布六个月后实施（由于本标准为初次制定，需

要由上至下进行宣贯，使用单位须有充分的过渡期，建议过渡期为 6个月）

九、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

《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 XX部分：击剑场所》内容涵盖了击剑

从场所从业人员资格、场地设施设备条件、卫生环境要求以及安全保障等方面，

对场地设施设备提出了具体要求，加强了击剑场所运营的安全管理与运营，涉

及到多个相关领域，建议对外通报。

十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
不存在可废除的对应标准。

十一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

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。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

任。

十二、本标准涉及的产品、过程或服务目录

无。

十三、本标准编制说明的附件

无。

十四、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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